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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晚，张德友发布声明称：“张
天福的肖像、声音、签名等授权，是他
在生前通过正规法律程序，亲自授权
交予我本人管理和使用的。一切手续
合法合规。另外，关于AI复原张天福
的视频，是为了推广茶文化。”16日，福
建省民政厅也就此事回应记者：经了
解，视频的制作属于个人行为，不涉及
基金会，民政部门不予介入。

张天福遗孀张晓红则表示强烈反
对，她称“张老生前很低调，他没这样说
过话。这个视频是丑化，是侮辱”。张
晓红要求茶企下架相关视频，停止虚假
宣传，并表示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记者注意到，张德友发布的声明
中附有一则《肖像权使用许可协议
书》，写有“永久授权”，末尾带有张天
福的亲笔签名。

“这份肖像权授权书已经涉嫌失
效了。”李昀锴就此事作出了自己的分
析。

他解释，人的权利始于出生，终于
死亡。人死后，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的
资格随之消亡，肖像权自然不复存
在。并且，因张天福生前授权时，没有
AI技术的概念，也就并未授权AI数字
形象。

但《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明确

规定，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
女、父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
任。

这意味着，在法律上，逝者的肖像
权转化为一种“受保护的利益”，而非
继续存在的民事权利。

李昀锴指出，目前《民法典》没有
对逝者权益的行使作出明确规定，在
此情形下应推定为近亲属共同共有权
益。家属授权虽属法律允许，但当内
部出现分歧时，“法律的天平会倾向于
保护人格尊严。”

他进一步解释，配偶、子女、父母
在保护逝者人格利益上享有同等权
利。当他们之间出现授权分歧时，特别
是当一方是为了商业变现，而另一方是
为了维护逝者尊严和名誉时，司法实践
可能会优先保护后者。“因为对逝者人格
利益的保护，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公共
秩序、社会道德和近亲属的精神利益，而
非创造新的商业价值。”

在李昀锴看来，在此次争议中，如
果AI生成的影像与张天福先生的真实
形象产生高度关联，并以商业形式呈
现，尤其是在其遗孀明确表示“是丑
化，是侮辱”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构成
对逝者肖像利益的侵害。

AI复现逝者边界在哪？

无独有偶，此前，网友“复活”李玟、乔任梁等已故公众
人物的行为，也曾引发广泛讨论。

据报道，2024年，一段“复活”乔任梁的AI视频在网络
传播后，引起其家属强烈反应。乔任梁父亲表示，“不能接
受，感到不舒适，希望对方尽快下架。”“他们未征求我们同
意，是我侄女刷到视频发给我的，这是在揭伤疤。”

类似的反感情绪也出现在海外。近日，美国已故著名
演员罗宾·威廉姆斯的女儿在社交媒体发文，恳请人们停
止向她发送AI制作的父亲视频。“看着曾经真实的人物被
简化成‘看起来和听起来有点像他们就行’，然后任由别人
制作操纵他们形象的恶心短视频……这简直令人发狂。”

不过，也有家属选择以另一种心态面对“数字再生”。
音乐人包小柏便通过AI技术“复活”了已故爱女，寄托思
念。

李昀锴告诉记者，目前尚无专门法律规制AI生成的
逝者影像，主要依据就是前述《民法典》。

根据《民法典》，禁止的情形是明确的：歪曲、丑化、诽
谤逝者形象；用于虚假宣传、欺诈；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但在实践层面，还没有产生相关的法院判例。”李昀锴说。
他还提醒，AI生成的内容若体现了人的独创性选择与

安排（例如对形象的设计、对台词的编写），可以构成作品，
其著作权理论上归属于参与创作的人或机构。“然而，权利
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即使企业对这个AI视频享有著
作权，也绝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合法使用侵害他人人格利益
的作品。”

逝者“开口”代言有何风险？

一旦AI复现的逝者影像涉及商业利益和公众认知，
就不再是“家务事”，而是进入了公共法域。

“茶界泰斗”张天福被复现的视频中，虽然他没有直接
推荐产品或销售茶叶，但画面背景上写有品牌名称，该账
号也曾多次发布销售茶叶的内容。

企业利用AI复现逝者形象进行广告代言，李昀锴认
为，这类行为可能违反《广告法》。“《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
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
欺骗、误导消费者。让逝者开口为产品背书，公众极易误
认为这是逝者生前的意愿或评价，这就构成了对消费者的
欺骗，有明显违法嫌疑。”

至于企业是否可以依据商标权复制逝者形象，李昀锴
强调，商标权与形象控制权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企
业即便合法持有逝者的姓名或相关商标，该权利也仅限于
商业标识领域。商标权不能自动延伸为对逝者个人形象
的数字克隆和代言权。

他表示，目前《民法典》与《广告法》已经可以提供基本
的管理及保护制度，但仍需在执法层面加强监管。李昀锴
建议，利用AI生成虚拟人物形象，尤其用于商业广告的，
必须在视频画面的显著位置全程标注“本内容由AI技术
生成”，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对违规使用、滥用AI技术
生成逝者形象的行为，应加大处罚力度，也应要求社交平
台起到足够的监控管理。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技术普及，相关的争议只会越来
越多。李昀锴也建议立法机关可以考虑在法律层面确立
数字人格继承或生前预嘱制度，让个体有权在生前通过遗
嘱或其他有效法律文件，明确授权或禁止他人在其死后使
用其肖像、声音等数字化人格要素。

“获取逝者生前授权，将是必由之路。”
（据《新京报》）

“茶界泰斗”被AI复活为企业代言

法律应该如何规范AI内容边界？

“我活到108岁，试茶80多年了。”10月初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段视频

里，这句话由“茶界泰斗”张天福“亲口”说出。他身着黑衣，神态平和，娓

娓讲述品茶技巧。然而，张天福先生早在2017年就已去世。

10月14日，这段由AI（人工智能）合成的“复活”视频引发社会热议。

记者发现，该视频由福建省张天福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微信视频号“张天

福茶业”发布，由张天福茶叶发展基金会授权制作。该基金会系慈善组

织，由民政部门批准成立，张天福之子张德友担任基金会理事长。

AI技术带来的“数字再生”，正在改变公众对记忆、生命与广告代言

的想象。肖像权能否被继承、授权，并以AI形式再创作？AI复现逝者形

象用于商业广告，是否涉嫌违法？法律究竟该如何规范AI内容的边界？

记者采访了专注AI内容领域争议的律师李昀锴。

逝者的肖像权到底归谁？

张天福茶品牌官方微信

视频号发布AI复活逝者张天

福的视频截图。


